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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文 件 簡 述 經 由 死 因 裁 判 法 庭 研 訊 有 關 囚 犯 張 志 堅 先 生

(死 者 )於 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㆒ 月 十 九 日 清 晨 在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
心 死 亡 的 事 件，以 及 政 府 就 死 因 裁 判 法 庭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十 月 十

㆒ 日 所 作 的 存 疑 裁 決 及 提 出 的 兩 項建 議 而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。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2 . 死 者 因 被 裁 定「 管 有 危 險 藥 物 」罪 成 而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㆒

月 十 ㆕ 日 還 押 荔 枝 角 收 押 所，等 候 有 關 判 入 戒 毒 所 接 受 治 療 的

評 估 報 告。他 表 示 自 己 從 ㆒ 九 九 ㆒ 年 開 始 以 注 射 方 式 吸 毒，並

稱 自 ㆒ 九 九 八 年 起 接 受 美 沙 酮 戒 毒 治 療 。

3 . 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㆒ 月 十 六 日 ， 死 者 於 還 押 荔 枝 角 收 押 所 期

間 ， 聲 稱 吞 ㆘ 約 1 0 0毫 升 的 洗 髮 水 ， 故 被 送 往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接
受 治 療；同 月 十 七 日 出 院 返 回 荔 枝 角 收 押 所。當 ㆝ 稍 後 時 間 ，

院 所 方 面 應 醫 生 建 議，將 其 轉 送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接 受 精 神

評 估 及 照 料 。

4 . 死 者 轉 到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後，被 單 獨 安 置 在 收 症 病 房

觀 察 組 (前 稱 特 別 觀 察 病 房 )的 4號 室 ， 接 受 該 處 醫 生 施 藥 及 治
療 。 當 時 他 只 表 示 過 ㆖ 腹 感 到 痛 楚 。

5 . 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㆒ 月 十 九 日 清 晨 約 五 時 ㆓ 十 五 分，病 房 巡 邏

職 員 察 覺 到 囚 犯 在 該 室 內 沒 有 呼 吸，趕 抵 現 場 的 職 員 於 是 替 其

施 行 急 救。早 ㆖ 六 時，職 員 將 其 送 往 屯 門 醫 院 急 症 室 急 救，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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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㆕ 十 五 分 ， 該 處 的 醫 生 證 實 該 囚 犯 已 經 死 亡 。

死 因 研 訊 及 結 果死 因 研 訊 及 結 果死 因 研 訊 及 結 果死 因 研 訊 及 結 果

6 . 該 個 案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十 月 ㆔ 日 至 十 ㆒ 日 進 行 了 死 因 研

訊，有 五 名 陪 審 員 參 與。結 果，死 因 裁 判 法 庭 就 該 案 結論 為「 存

疑 裁 決 」，並 作 出 兩 項 建 議： ( 1 )改 善 派 藥 紙 表 格，詳 列 病 ㆟ 已
進 食 及 未 進 食 之 藥 物 ； ( 2 )改 善 閉 路 電 視 及 攝 錄 系 統 。

議 員 關 注 事 項議 員 關 注 事 項議 員 關 注 事 項議 員 關 注 事 項

7 . 議 員 對 該 宗 死 亡 事 件 及 保 障 由 懲 教 署 監 管 的 犯 ㆟ 的 ㆟ 身

安 全 表 示 關 注 ， 並 要 求 取 得 ㆘ 述 資 料 —

( a ) 向 囚 犯 施 用 鎮 靜 劑 的 指 引 和 程 序 ;

( b ) 巡 邏 囚 室 的 制 度 ;及

( c ) 監 察 囚 室 的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以 及 閉 路 電 視 錄 影 帶 的 錄

影 及 保 存 的 指 引 和 程 序 。

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的 背 景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的 背 景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的 背 景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的 背 景 資 料資 料資 料資 料

8 .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於 ㆒ 九 七 ㆓ 年 落 成，是 特 設 的 高 度 設

防 懲 教 院 所 ， 內 分 五 幢 建 築 物 ， 包 括 可 供 2 7 0名 囚 犯 作 治 療 、
住 宿、進 膳、康 樂 及 醫 院 療 養 用 途 的 設 施。簡 言 之，該 ㆗ 心 的

功 能 如 ㆘ －

( a ) 羈 押 各 類 定 罪 及 還 押 犯 ；

( b ) 觀 察 、 治 療 或 評 估 ㆘ 述 ㆟ 士 －

( i ) 還 押 羈 留 以 待 精 神 科 報 告 者 ；

( i i ) 有 精 神 病 的 囚 犯 /羈 留 者 ；

( i i i ) 等 候 精 神 科 報 告 的 囚 犯 (因 應 不 同 刑 期 覆 核 /評
估 委 員 會 要 求 而 需 呈 交 的 )； 以 及

( i v ) 入 院 令 ㆘ 的 犯 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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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十 月 ㆓ 十 ㆒ 日 ， 該 ㆗ 心 共 收 納 2 3 1名 犯 ㆟。

職 員職 員職 員職 員

9 . 該 ㆗ 心 由 ㆒ 名 高 級 監 督 負 責 行 政 管 理 工 作。協 助 高 級 監 督

工 作 的 有 ㆒ 名 監 督 和 其 他 支 援 ㆟ 員，包 括 醫 生、職 業 治 療 師 、

臨 床 心 理 學 家、到 診 精 神 科 醫 生 和 具 護 理 資 格 的 懲 教 主 任。計

於 ㆓ 零 零 ㆓ 年 十 月 ㆓ 十 ㆒ 日 ， 該 ㆗ 心 共 有 2 1 4名 懲 教 署 職 員 ，
其 ㆗ 1 0 8名 為 具 精 神 科 護 理 資 格 的 懲 教 ㆟ 員 。

醫 療醫 療醫 療醫 療 /精 神 病 治 療 服 務精 神 病 治 療 服 務精 神 病 治 療 服 務精 神 病 治 療 服 務

1 0 . ㆗ 心 內 有 ㆒ 名 由 生 署 委 派 的 全 職 醫 生 駐 守，提 供 醫 療 服

務。醫 院 管 理 局 亦 派 出 六 名 到 診 的 法 醫 精 神 科 醫 生，在 懲 教 署

護 理 ㆟ 員 協 助 ㆘ ， 為 囚 犯 提 供 精 神 病 治 療 服 務 。

收 納 犯 ㆟ 接 受 觀 察收 納 犯 ㆟ 接 受 觀 察收 納 犯 ㆟ 接 受 觀 察收 納 犯 ㆟ 接 受 觀 察 、 治 療 或 評 估、 治 療 或 評 估、 治 療 或 評 估、 治 療 或 評 估

1 1 . 新 收 納 以 接 受 觀 察 和 治 療 的 犯 ㆟ 會 由 收 症 病 房 的 觀 察 組

負 責 照 顧。該 處 共 設 有 2 0間 囚 室 和 ㆒ 間 日 間 活 動 室，全 部 均 有
空 調 設 備 。 其 ㆗ 八 間 安 裝 了 閉 路 電 視 ， 以 便 密 切 監 察 囚 犯 。

1 2 . 1至 4號 室 專 為 囚 禁 出 現 情 緒 波 動、有 明 顯 的 抑 鬱 徵 狀、自
殺 念 頭、自 殘 傾 向 等 問 題 以 致 行 為 較 不 穩 定 和 難 測 的 囚 犯。其

餘 囚 室 則 收 納 精 神 受 困 擾 而 須 接 受 精 神 科 深 切 護 理，或 有暴力

行 為 者 。

1 3 . 觀 察 組 會 根 據 所 收 納 犯 ㆟ 的 精 神 狀 況 的 穩 定 程 度，安 排 其
接 受 通 常 為 期 ㆓ 至 ㆕ ㆝ 的 密 切 觀 察。收 症 病 房 主 管 掌 管 觀 察 組

的 運 作，並 由 ㆒ 名 病 房 助 理 及 數 名 初 級 職 員 協 助。收 症病房 主

管 及 病 房 助 理 都 是 具 有 精 神 科 護 理 資 格 的 懲 教 署 職 員 。 (收 症
病 房 觀 察 組 的 平 面 圖 載 於 附 件 ， 以 供 參 考 。 )

向 囚 犯 施 用 鎮 靜 劑 的 指 引 和 程 序向 囚 犯 施 用 鎮 靜 劑 的 指 引 和 程 序向 囚 犯 施 用 鎮 靜 劑 的 指 引 和 程 序向 囚 犯 施 用 鎮 靜 劑 的 指 引 和 程 序

1 4 . 院 所 主 管 訓 令 訂 明，所 有 藥 物 (包 括 口 服 和 注 射 的 鎮 靜 劑 )
必 須 經 由 生 署 的 醫 生 或 醫 院 管 理 局 的 到 診 精 神 科 醫 生 處

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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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所 有 鎮 靜 劑 須 由 具 備 護 理 資 格 的 ㆟ 員 按 照 處 方，讓 囚 犯 口
服 或 替 他 們 注 射 。

1 6 . 倘 以 注 射 方 式 施 用 鎮 靜 劑，該 名 具 備 護 理 資 格 的 ㆟ 員 須 親
自 查 核 藥 單，確 保 處 方 是 最 新 開 出 且 屬 有 效 的，而 所 採 用 的 針

筒 、 針 頭 ， 其 大 小 和 類 型 均 屬 正 確 無 誤 。

1 7 . 每 次 替 囚 犯 注 射 後，施 藥 的 職 員 須 在 注 射 記 錄 冊 ㆖ 清 楚 記
錄 注 射 日 期、時 間、藥 物 名 稱、劑 量、注 射 途 徑 和 有 關 藥 物 的

剩 餘 數 量 等 資 料 。

1 8 . 這 些 有 關 注 射 藥 物 的 資 料 同 時 須 載 於 注 射 記 錄 表，該 表 夾
附 於 每 名 病 ㆟ 的 病 歷 。 此 外 ， 病 房 記 錄 簿 ㆖ 亦 須 記 錄 注 射 理

由、劑 量、注 射 途 徑、藥 物 名 稱 和 施 藥 時 間。病 ㆟ 的 病 歷 亦 可

註 明 注 射 理 由，供 醫 生 參 考 備 悉。所 有 記 錄 均 由 該 ㆗ 心 的 高 級

職 員 監 察 。

1 9 . 具 備 護 理 資 格 的 ㆟ 員 須 觀 察 病 ㆟ 的 情 況，倘 病 ㆟ 出 現 嚴 重
的 藥 物 反 應 或 過 敏 症 狀 ， 則 須 立 即 向 醫 生 /精 神 科 醫 生 報 告 。

巡 邏 囚 室 的 制 度巡 邏 囚 室 的 制 度巡 邏 囚 室 的 制 度巡 邏 囚 室 的 制 度

2 0 .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晚 ㆖ 每 間 有 囚 犯 的 病 房 均 由 ㆒ 名 當

值 職 員 看 守。鑑 於 收 症 病 房 觀 察 組 內 的 囚 犯 或 會 出 現 無 法 估 計

的 情 況 ， 該 處 的 當 值 職 員 會 有 ㆒ 名 懲 教助 理 協 助 工作 。

2 1 . 當 值 職 員 主 要 負 責 每 隔 1 5分 鐘 巡 視 病 房 及 裏 面 的 囚 犯 ㆒
次，倘 發 現 任 何 異 常 情 況，必 須 即 時 報 告。病 房 內 不 同 位 置 裝

有 更 鐘，職 員 每 次 巡 邏 均 須 在 更 鐘 作 記 錄。至 於 收 症 病 房 的 觀

察 組 方 面，病 房 當 值 職 員 可 利 用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逐 ㆒ 監 察 八 間 特

別 囚 室 內 的 情 況 ， 對 囚 犯 進 行 密 切 監 察 。

2 2 . 如 囚 犯 出 現 明 顯 的 抑 鬱 或 情 緒 問 題 而 須 予 以 特 別 及 持 續

的 監 察 ， 院 所 醫 生 或 精 神 科 醫 生 會 建 議 將 其 列 於 醫 療 觀 察 名

單。這 是 ㆒ 種 特 別 制 度，旨 在 提 示 職 員 須 基 於 醫 療 原 因 特 別 留

意 某 些 囚 犯。被 列 入 名 單 的 囚 犯 會 由 病 房 當 值 職 員 每 1 5分 鐘 巡
視 ㆒ 次 ， 以 防 出 現 異 常 事 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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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另 ㆒ 方 面，院 所 的 值 夜 主 管 會 每 小 時 訪 遇 每 名 病 房 當 值 職
員 ㆒ 次 ， 以 確 保 他 們 執 勤 時 保 持 警 覺 及 切 實 履 行 職 務 。

2 4 . 除 ㆖ 述 例 行 巡 邏 制 度 外，院 所 的 高 級 職 員 依 法 亦 須 每 兩 星
期 在 晚 ㆖ 突 擊 巡 視 院 所 及 各 病 房 最 少 兩 次 。

監 察 囚 室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以 及 閉 路 電 視 錄 影 帶 的 錄 影 及 保 存 的監 察 囚 室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以 及 閉 路 電 視 錄 影 帶 的 錄 影 及 保 存 的監 察 囚 室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以 及 閉 路 電 視 錄 影 帶 的 錄 影 及 保 存 的監 察 囚 室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以 及 閉 路 電 視 錄 影 帶 的 錄 影 及 保 存 的

指 引 和 程 序指 引 和 程 序指 引 和 程 序指 引 和 程 序

2 5 .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收 症 病 房 觀 察 組 的 2 0間 囚室 ㆗，只 有
八 間 裝 置 了 閉 路 電 視 攝 影 機，用 以 密 切 監 察 囚 犯，其 ㆗ ㆕ 間 專

用 來 囚 禁 出 現 情 緒 波 動 或 有 明 顯 的 抑 鬱 徵 狀、自 殺 念 頭、自 殘

傾 向 等 問 題 以 致 行 為 較 為 不 穩 定 和 難 測 的 囚 犯。其 餘 ㆕ 間 則 用

來 囚 禁 極 不 穩 定、需 要 保 護 以 保 障 其 本 身 及 他 ㆟ 安 全 的 囚 犯。

2 6 . 這 八 部 閉 路 電 視 攝 影 機 與 兩 個 不 同 的 系 統 相 連。基 本 ㆖ ，
攝 影 機 的 影 像 會 顯 示 於 ㆒ 個 專 用 的 螢 幕 ㆖，並由 病 房 的 當 值 職

員 監 察。這 個 系 統 獨 立 運 作，逐 ㆒ 監 察 有 囚 犯 的 囚 室，循 環 不

斷 ， 並 設 有 錄 像 功 能 ， 攝 錄 螢 幕 ㆖ 出 現 的 影 像 。

2 7 . 這 八 部 閉 路 電 視 攝 影 機 亦 與 E座 (收 症 病 房 所 在 )的 閉 路 電
視 主 系 統 連 接 。 該 座 現 時 共 有 6 3部 攝 影 機 (包 括 收 症 病 房 觀 察
組 的 八 部 攝 影 機 )， 其 影 像 主 要 是 按 順 序 逐 ㆒ 由 控 制 室 ㆒ 名 職
員 透 過 兩 個 2 0吋 的 螢 幕 來 監 控。系 統可 作 出 設 定，將 個 別 攝 影
機 的 影 像 透 過 六 個 八 吋 的 螢 幕 進 行 個 別 監 察。這 六 個 螢 幕 通常

會 預 留 作 監 察 收 症 病 房 觀 察 組 有 囚 犯 的 囚 室 之 用。該 6 3部 攝 影
機 亦 設 有 錄 像 功 能 ， 攝 錄 順 序 出 現 的 影 像 。

2 8 . 所 有 錄 像 後 的 錄 影 帶 會 保 存 1 4㆝，過 後 便 會 循 環 再 用。內
容 重 要 的 錄 影 帶 會 由 高 級 職 員 密 封 保 管，待 有 關 方 面 跟 進，以

作 為 證 據 。

跟 進 行 動跟 進 行 動跟 進 行 動跟 進 行 動

2 9 . 鑑 於 死 因 裁 判 法 庭 就 死 者 事 件 得 出 的 結 論 及 提 出 的 建

議，署 方 已 成 立 ㆒ 個 以 副 署 長 為 首，成 員 包 括 兩 名 非 官 守 太 平

紳 士 的 特 別 工 作 小 組，就 這 事 件 的 情 況 進 行 詳 細 研 究，俾 能 提

高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的 服 務 質 素。工 作 小 組 的 職 權 範 圍 包 括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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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研 究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的 整 體 管 理 ， 並 審 議 現 行

醫 務 及 護 理 ㆟ 員 的 安 排 是 否 最 能 符 合 該 ㆗ 心 提 供 精

神 科 服 務 的 利 益 ;

( b ) 研 究 該 ㆗ 心 內 關 於 申 領、收 取、貯 存、監 控、處 方 、

發 出 及 棄 置 藥 物 的 現 行 護 理 方 法 和 程 序 ， 以 及 整 體

的 監 控 機 制 ;

( c ) 改 善 該 ㆗ 心 現 時 使 用 的 藥 單 ;

( d ) 覆 檢 現 行 的 閉 路 電 視 監 察 系 統 及 有 關 的 程 序 指 引 ;

( e ) 研 究 及 確 定 囚 犯 死 亡 事 件 ㆗ 有 關 的 護 理 /監 督 程 序
是 否 有 不 足 之 處 ;以 及

( f ) 若 有 需 要 ， 提 出 適 當 建 議 。

3 0 .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療 ㆗ 心 現 已 進 行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的 改 善 計

劃 ， 計 劃 之 撥 款 已 於 1 9 9 7 / 9 8年 獲 批 。 建 築 工 程 已 經 完 竣 ， 現
正 進 行 安 裝 攝 影 機。收 症 病 房 觀 察組 的 ㆓ 十 間 囚 室 的 安 裝工程

預 計 於 ㆓ 零 零 ㆔ 年 ㆓ 月 竣 工，其 餘的 安 裝 工 程亦 預 計 於 ㆓ 零 零

㆔ 年 底 前 完 工。工 程 完 竣 後，新 的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可 為 所 有 攝 影

機 提 供 2 4小 時 連 續 不 斷 並 可 保 留 1 4㆝ 的 數 碼 監 察 及 攝 錄 功
能 。

懲 教 署

㆓ 零 零 ㆓ 年 十 ㆒ 月




